  关于2011年对我市教师和社会人员

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民办学校、社会人员：

     经肇庆市语委办、肇庆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研究，定于11月11日到我市进行培训及测试准备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报名对象及有关细则详见肇教语〔2011〕4号文件通知。（http://www.shjyj.net.cn/articledetail.aspx?articleid=150）
二、报名时间：2011年11月1日- 8日（6天，周六、周日除外），逾期概不接受报名。（08:30-11:30，14:30-17:00）
三、报名地点：四会市中专学校师培办

四、报名所需资料：

1．应试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2．应试人报名表（后附，A4纸双面打印，填写内容可打印，但签名需手写）；

3．提交本人近期小一寸彩色证件照2张（红底），按要求贴于报名表指定位置；

4．非肇庆籍应试人还须同时提交本人在肇庆地区的学生证、暂住证复印件或工作单位证明。

五、报名费用：在校中专学生85元，其他人员110元。（包含培训费及测试费，教材费25元另计。）
                                  四会市语委办
                                    2011年10月26日
肇庆市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一寸免冠彩照
（2张）
背面写上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　业
	
	照片

	单　　位
	
	民  族
	
	

	是否第一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上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时间
	
	上次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及等次
	
	照片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以上内容请用正楷字填写）
肇庆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
年　　月　　日

报名须知

一、报名

（一）应试人在报名时须认真阅读报名表与应试的相关规定，并按要求正确填写报名表。如因内容填写遗漏或不正确而造成的后果由报名者负责。

（二）应试人不能同时在其他测试站重复报名。发现重复报名的均取消本次测试资格，重复报名所交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三）应试人的报名表一经确认后，相关信息不得更改。

（四）应试人须在考前进行电子采像方可完成报考程序，电子采像与测试培训将同步进行。

二、培训

（一）应试人的报名表一经确认后，应试人不得私自更改培训、测试时间。

（二）应试人务必按通知要求准时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并完成电子采像，否则难以辨认应试人身份，无法安排测试，报名所交纳费用不予退还。

（三）普通话水平测试准考证在培训期间统一下发，应试人领取准考证后，核对以下内容：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测试地点、测试日期、测试报到时间。如与原报名表信息有出入，须当即与测试站的考务人员联系办理更正手续。否则，因此而引起的后果，由应试人本人负责。

（四）应试人须留意肇庆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网站的有关公告，同时保持本人的联系手机处于开启状态，以便考务人员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应试人培训及测试的事宜。

三、测试

（一）应试人应试时，须携带《肇庆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测试工作指南》指定相关证件，并在测试站考务人员确认后方可参加测试。未带准考证和第二代身份证(原件)不予测试，并不予退还本次培训测试费。

（二）应试人须按照准考证上指定的时间提前30分钟到达测试地点参加测试。如因应试人个人原因迟到的，视为放弃本次普通话水平测试资格，本次所缴纳的费用不予退还。

（三）应试人应按以下流程完成测试：报到（测试前30分钟）→准备（10分钟）→测试（15分钟）→离开考区。

1、应试人进入报到室，应出示准考证和第二代身份证，然后到候测室等候，并仔细阅读《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指南》和《计算机辅助普通话水平测试应试注意事项》。

2、应试人须听从安排，在考务人员的引导下进入测试准备室，由工作人员核对准考证、身份证和照片后，候测。

3、应试人在考务人员的引导下进入试室，按照计算机辅助测试系统的提示和程序进行操作和测试。测试时不要说同测试内容无关的话，也不要随意按动其它按钮或拉扯各种连接线，以保证测试正常进行，如有因应试人不按要求操作造成机件损坏的，须追究相关责任。

4、应试人测试完毕，带齐自己携带的物品，及时离开考区。

（四）应试人不得请他人代考，也不得替代他人应试。如有违规，一经发现，取消两人本次测试成绩，报省语委办依规处理，并向当事人单位通报情况。

四、成绩查询

应试人可于测试完25个工作日之后，凭准考证号码登陆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网站查询测试成绩。

五、证书

（一）应试人在参加该期普通话水平测试结束后40个工作日，到各地报名点领取等级证书。由他人代领证书的，要有本人的委托书及验代领者的身份证明。

（二）在规定的领证日期内未领取的证书，代为保管3个月，逾期未领的作无主证书处理，不再承担保管责任。
声明：

茲声明于本表所填报的所有资料均正确无误。本人已详阅及明瞭相关规定并同意遵守。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肇庆市普通话测试站联系电话：0758-2740880
